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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政办〔2021〕62号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加快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及应用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洪山镇政府，区直各办、局（公司）、福州软件园管

委会：

为推动辖区“互联网”+医保服务，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质量，方

便群众就医购药，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加快推进医保电子

凭证激活及应用工作的通知》(闽医保函〔2021〕109号)、《关于坚

决完成电子凭证激活年度任务的函》（闽医保函〔2020〕39号）及

福州市医疗保障数据监测中心《关于加快推进国家医保电子凭证激

活工作的函》（榕医保监测函〔2020〕1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要求进

一步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及应用扩面工作。经报请区政府研究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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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全区范围内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全覆盖，2021年12月20日

前实现全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率60%以上，同时完成全区各级定点医

疗机构完成医保电子凭证的接入改造，实现医保电子凭证扫码就医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将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推广工作纳入对“两定”机构的考核。

对“两定”机构全面开展医保电子凭证申领激活知识培训，要求“两

定”机构的所有医师、药师、护士、收费员等相关医药从业人员，

必须做到100%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将医保电子凭证在“两定”机构

的推广和应用纳入定点机构考核，设置合理的奖惩措施。(责任单位:

鼓楼医保局)

（二）紧抓医保-医院新接口的升级改造，确保电子凭证结算顺畅

稳定。督促定点医疗机构改造信息系统支持医保电子凭证在医院的

全流程就医，推动基卫系统对医保电子凭证的支持，完善医保电子

凭证身份认证功能。(责任单位:鼓楼医保局、区卫健局)

（三）持续推进医保电子凭证的应用场景建设。持续丰富医保电

子凭证应用场景，包括但不限于医师、药师、收费员等相关医药从

业人员通过医保电子凭证登陆医保新接口;线下办事服务窗口使用

医保电子凭证作为参保人办事凭证;线上公共服务使用医保电子凭

证进行信息的查询、缴费、办事。(责任单位:鼓楼医保局)

（四）动员基层人员深入社区帮助居民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区直

各部门、各街镇要充分运用本单位社区幸福通、微信公众号、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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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、微信群等平台，采取信息推送、分发宣传材料等形式，帮助辖

区群众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同时，可结合居民新冠疫苗接种、家庭

医生签约等工作，引导群众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(责任单位:区直各

部门、各街镇)

（五）机关单位带头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工作。各机关事业单

位要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激活医保电子凭证，使用电子凭证

进行日常的就医购药。区教育局要安排部署全区各中小学、幼儿园

的在校生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工作，充分利用学生在家庭中的关系属

性，引导学生亲属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(责任单位:区直各部门、区

直机关党工委、教育局)

（六）充分利用政务服务窗口提升推广力度。政务服务窗口工作

人员主动引导前往办事的市民激活医保电子凭证。(责任单位:鼓楼

医保局、区行政服务中心)

（七）在医保服务大厅实行先激活再办理的临时工作制度。改造

医保信息系统，支持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办理业务。在完成医保信息

系统改造前，在医保办事服务大厅中实行先激活电子凭证再办理业

务的临时工作制度。(责任单位:鼓楼医保局)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全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任务时间紧、任

务重，各街镇、区直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全力

做好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相关工作，确保2021年12月20日前完成全区

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指导。建立定期督查机制，每周通报医保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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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证激活及应用情况。鼓楼医保局要指派专人负责，实时跟踪进度，

加强督促指导，对任务完成滞后的街镇、部门适时提请区政府督查

室、区效能办进行通报问责。

附件：微信、支付宝激活流程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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